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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环节
	工作任务
	时间

	组织启动
	召开工作
部署会
	学校召开2025年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与聘任工作部署会，发布通知，布置相关工作。
	9月19日

	
	二级单位
	二级单位成立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与聘任委员会（小组），确定联络员，并报送聘委会（小组）名单、联络员名单至学校聘委会办公室。
	9月19日至
9月22日

	个人申报
	个人
	申报人按照要求，填写相应类别的申报材料，签署《个人承诺书》，将个人应报送的所有材料电子版、纸质版报送至本人所在二级单位。
	9月23日至
9月30日

	
	相关部门
审核认定
	二级单位报送申报人材料至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审核认定：
（1）学生工作经历由申报人所在学院、学生处、研究生工作部等认定；
（2）教学科研成果由教务处、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图书馆等认定。
	

	
	二级单位
	（1）各单位对申报人的《个人承诺书》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
（2）各单位汇总报送《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与聘任申报人员基本情况汇总表》《教学科研成果汇总表》至学校聘委会办公室。
	

	学院聘委会（小组）审核
	二级单位
	学院聘委会（小组）对申报人申报材料的各项内容进行逐一审核，未达到申报条件的人员不得进入下一环节。
	

	资格公示
	相关部门
复核
	（1）学部组织复核初审通过的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学研究类别申报人的申报材料（《申报表》《个人承诺书》《教学科研成果汇总表》）和成果原件；学生处组织复核初审通过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类别申报人的申报材料和成果原件；学校党政办公室、机关党委组织复核初审通过的教育管理研究类别申报人的申报材料和成果原件；人事处组织复核初审通过的实验技术、社会化评审类别申报人的申报材料和成果原件。
（2）二级单位组织申报人按照复核结果修改申报材料，将修改完成后的申报材料（相关部门签字盖章），报送至学校聘委会办公室。
	10月9日至10月15日

	
	二级单位
	二级单位对本单位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名单及成果材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0月16日至10月22日

	同行评议
	相关部门布展
组织评议
	（1）各学院布置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学研究类别各级职务申报人的成果展示，学生处布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类别各级职务申报人的成果展示，学校党政办公室、机关党委布置教育管理研究类别各级职务申报人的成果展示，人事处布置实验技术、社会化评审类别各级职务申报人的成果展示。展示时间直至评聘工作结束。
（2）各学院组织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学研究类别高级职务申报人的同行评议，学生处和各单位共同组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类别高级职务申报人的同行评议，学校党政办公室、机关党委组织教育管理研究类别高级职务申报人的同行评议，人事处组织实验技术、社会化评审类别高级职务申报人的同行评议。
（3）相关部门将同行评议的时间、地点、结果报送学校聘委会办公室。
	10月23日至10月26日

	专家鉴定
	人事处
	（1）各学院、学生处、学校党政办公室、机关党委、人事处等负责组织相应类别高级职务申报人进入第三方平台，填写申报信息及代表性论著摘要，上传《专家鉴定意见表》和论文著作成果电子版等材料。
（2）各学院、学生处、学校党政办公室、机关党委、人事处等审核相应类别高级职务申报人的校外专家送审材料后，在线提交送审。
（3）学校聘委会办公室汇总专家鉴定结果。
	10月27日至11月11日

	学科评议组评议
	学科评议组
	（1）学校确定各学科评议组组成人员。
（2）学科评议组依托学部对本学科申报人的学术水平、任职条件等进行审核、评议。学科评议的时间地点应至少提前2天告知学校聘委会办公室。
（3）各学科评议组要根据申报人的业绩和答辩等情况，按照学科评议组工作要求和相关规定进行无记名投票。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须在学科评议组评议时进行现场答辩；中级职务申报人不答辩，由学科评议组提出评议意见。
（4）各学科评议组将学科评议结果报送学校聘委会办公室。
	11月12日至11月19日

	学院聘委会（小组）推荐
	二级单位
	学院聘委会（小组）按学科评议组推荐顺序，就履职情况、岗位胜任能力等充分评议，提出建议人选，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推荐人选，报送学校聘委会办公室。
	11月20日至11月23日

	学校聘委会拟定
	学校聘委会
	（1）学校聘委会办公室将相关材料进行汇总，提交学校聘委会。
（2）学校聘委会根据学科评议组和学院聘委会的推荐情况进行综合评议，择优提出各级职务拟晋升与聘任人选。
	11月24日至11月28日

	验收、公示与申诉
	人事处
	（1）人事处将聘任工作相关材料报送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验收。
（2）对验收通过的拟晋升与聘任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1月29日-12月初

	校长办公会审定
	校长办公会
	待上级验收、公示完成后，提请校长办公会审定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与聘任人员名单。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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